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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电发票介绍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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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机关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税务数字账户为试点纳税人提供发

票归集、用途确认、查询、下载、打印等服务。纳税人开具和取得

各类发票时，系统自动归集发票数据，推送至对应纳税人的税务数

字账户，从根本上解决纳税人纸质发票管理中出现的丢失、破损及

电子发票难以归集等问题；并支持纳税人对各类发票进行用途确认、

查询，同时满足纳税人对已入账发票进行标识、税务事项通知书查

询、税收政策查询、发票开具金额总额度调整申请、发票风险提示、

原税率发票开具申请、操作海关缴款书业务等需求，为纳税人提供

高效便捷的发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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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数字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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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票勾选、确认用途



用途勾选及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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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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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可通过用途勾选汇总展示进入用途勾选、用途确认等功能

菜单。并提供风险信息提示提醒功能，如红字发票提醒、取得不

得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提醒、开具或取得的不动产发票不规范提

醒、上游风险企业提醒功能；可查看企业当年或之前年度各月增

值税进项发票勾选情况。对于当期增值税申报情况予以展示，并

提供刷新申报状态功能。



抵扣类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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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勾选-抵扣类勾选-抵扣勾选

业务处理规则—可勾选发票

01 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发票、纸质发票）

02 机动车销售电子统一发票

05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03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06  代扣代缴完税凭证（增值税部分）

07 带有出口转内销证明编号的发票或海关缴款书

04 增值税普通发票（电子发票、纸质发票）
08

部分红冲的蓝字发票（抵扣税额为蓝字税额减
红字税额的余额）

09 通过【逾期抵扣申请】审核通过的发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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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 输入查询条件

步骤二

 【税务数字账户】－【发票勾选确认】－【抵扣类勾选】－【抵扣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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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 勾选发票

步骤四

 【税务数字账户】－【发票勾选确认】－【抵扣类勾选】－【抵扣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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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五 查询已勾选

 【税务数字账户】－【发票勾选确认】－【抵扣类勾选】－【抵扣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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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勾选-抵扣类勾选-不抵扣勾选

步骤一 选择凭证类型

步骤二 输入查询条件

步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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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勾选-抵扣类勾选-不抵扣勾选

步骤四 选择要勾选的发票

步骤五 添加不抵扣原因

步骤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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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勾选-抵扣类勾选-变更税款所属期

步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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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 选择属期

步骤三 提交变更

增值税勾选-抵扣类勾选-变更税款所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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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的属期

增值税勾选-抵扣类勾选-变更税款所属期



用途确认

系统功能介绍

抵扣勾选用途确认

用途确
认

纳税人通过抵扣勾选、农产品加计扣除勾选功能，对凭证进行勾选后，可通过抵扣勾选用

途确认功能，对当前税款所属期的凭证进行统计、确认。并支持查询历史属期的统计确认

结果信息，支持下载导出。

出口退税用途确认

纳税人通过出口退税勾选功能，对发票和海关缴款书进行勾选后，可通过出口退税用途确

认对当前已勾选未确认的凭证进行确认。支持查询历史属期的确认结果信息，支持下载导

出。出口退税用途确认后不可撤销，自然月中可多次进行用途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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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确认-抵扣勾选用途确认

22

步骤一：进入抵扣勾选业务后，点击
统计确认，后点击申请统计。

【税务数字账户】－【发票
勾选确认】－【抵扣类勾选】

－【统计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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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

用途确认-抵扣勾选用途确认



24

用途确认-抵扣勾选用途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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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确认-抵扣勾选用途确认



发票入账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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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系统对纳税人取得的全部发票（含海关缴款书）数据进行归集，纳税人通过本功能

进行发票入账操作，防范电子发票重复入账归档的危险。

Ø 可以批量导入，如果文件信息导入失败，则提示“文件导入成功，处理记录X条，

成功X条，失败X条”并且点击【下载失败原因】可将原因以excel格式导出。

Ø 通过查询条件查询出已入账的发票信息，选中后点击【入账调整】按钮显示“该发

票已调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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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业务申请



授信额度调整申请

业务规则介绍

授信方式

       

初始授信

                    

动态授信

 

人工调整

Ø 新办纳税人

Ø 存量纳税人

Ø 月初授信额度调整

Ø 系统临时调整

Ø 开票行为触发系统授信

额度定期调整

Ø 税企互动

Ø 依职权

根据授信方式不同，可分为初始授信、动态授信和人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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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授信管理
业务规则介绍-人工调整

企税互动：若初始授信额度、动态授信额度无法满足纳税人开票需求，纳税人可通过企税互动方式申请增

加授信额度；（授信额度调整申请）

依职权：若税务机关发现纳税人的授信额度与实际经营情况不符，或出现异常开票行为及其他涉税风险，

可依职权对纳税人的授信额度进行调整。

临时调整：分为当月和长期。

临时调整有效期起默认为申请当天，有效期止默认为当月最后一天。前台可人工设置有效期起止，有效期起可

为申请当天或某个月的1日，有效期止必须为某个月的最后一日。

永久调整：人工定期调整不设定有效期止，有效期起默认为申请当天，前台可设置为某个月的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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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授信管理
业务规则介绍-纳税人端-授信额度调整申请

步骤一:填写授信额度调整申请信息

税务数字账户



 

发票授信管理
业务给则介绍-纳税人端-授信额度申请调整记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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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
根据需要选择录入或不录入相关查询条件

步骤二



海关缴款书采集

业务概述：该业务采集双抬头海关缴款书、无法清分下发以及对清分结果有异议的单抬头海关缴款书信息，

系统自动进行稽核比对并反馈稽核结果。

操作路径:功能菜单依次选择【税务数字账户】－【海关缴款书业务】；②在搜索栏输入【海关缴款书采

集】，可快速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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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缴款书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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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缴款书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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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手动录入”按钮，弹出“海关缴款书手工录入”对话框。



海关缴款书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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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功能支持模板批量导入海关缴款书信息：批量导入提供模板下载功能，
点击“下载模板”可下载批量导入文件模板（Excel格式文件），在模板
中填写需要导入的海关缴款书信息后保存；点击“导入”按钮，选择已
按模板格式要求填写好的清单文件，再点击“打开”按钮即实现批量导入。



申请原税率

纳税人手动申请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税务机关审核通过后，纳税人端自动调整纳税人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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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字发票开具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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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纳税人开具蓝字发票后，发生销货退回（包括全部退回和部分退回）、开票有误、应

税服务中止（应税服务部分中止）、销售折让等情形，需按规定开具红字发票。

Ø 红字发票开具包括红字电子发票开具和红字纸质发票开具；其中红字纸质发票开具整

体逻辑同《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开具红字电子发票》一致，故以下仅针对红字电子发票

开具进行阐述。

Ø 纳税人在开具红字发票时，调用数据支撑服务平台校验纳税人三合一风险监控，风险

监控不通过的不可进行红字发票开具。



业务规则

• 试点纳税人发生开票有误、销货退回、服务中止、销售折让等情形，需要开具红字全

电发票的，按以下规定执行：

• （一）受票方未做增值税用途确认、消费税用途确认“或”入账确认的，只能由开票

方全额开具红字全电发票，且无需受票方确认。

• （二）受票方已做增值税用途确认或消费税用途确认或入账确认的，开票方或受票方

均可发起全额或部分冲红流程，经对方确认后，生成《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开票

方根据《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开具红字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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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规则

• （三）超过72小时对方未确认的或对应的蓝字发票被认定为异常凭证《红字发票信

息确认单》 ，系统自动作废红字确认单并对发起方进行消息提醒。 

• （四）在对方未确认前发起方可对发起的红字发票确认信息单进行撤销操作；销方录

入购方否认或购方录入销方否认的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状态为作废。

• （五）受票方已将全电发票用于增值税申报抵扣的，应当暂依《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

所列增值税税额从当期进项税额中转出，待取得开票方开具的红字全电发票后，与

《红字发票信息确认单》一并作为记账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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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规则介绍-销方无需确认直接开具

步骤一：点击此处，新增红字发票信息确认
单。

销方无需确认直接开具情况



业务规则介绍-销方录入待购方确认、购方录入待销方确认

选择待确认的发票记录



业务规则介绍-销方录入待购方确认、购方录入待销方确认

购销双方确认后，对应纳税人点击进入记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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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票查验、归集



发票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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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发票查验是指通过发票代码、发票号码、开票日期等必要的发票信息确定发票是否

存在以及发票真伪的方法。纳税人实名登录认证后，可对其本单位或本人取得和经

办的发票以及第三方（受票方非本单位或本人）发票进行查验。

Ø 税务机关可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包括网页端、客户端、移动端和数据接口服务

渠道）为纳税人提供7*24小时在线的发票查验服务。

Ø 单张发票查验模式：支持手工单个录入、手工单张导入查验方式，查验结果展示发

票票面信息。

Ø 批量导入查验模式：根据选择的发票来源（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增值税发票管理系

统）可下载对应的导入模板（excel），然后进行导入查验。



手工录入

手工导入

进入发票查验功能，选择单张查验，默认显示手

工录入发票号码的查验方式。录入需要查验的发

票号码，点击【查询】按钮进行发票信息的一致

性校验。

发票查验方式

进入发票查验功能，选择单张查验，在界面点击

【选择文件】按钮，选择需要查验的发票文件，

导入成功后自动带出发票信息，点击【查询】按

钮进行发票信息的一致性校验。发票查验

单张查验

批量查验 进入发票查验功能，选择批量查验，在界面点击

【下载模板】按钮，点击【选择文件】按钮上传

已填写的模板文件，点击【查验】按钮进行发票

信息的一致性校验。 46



发票查验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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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查询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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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纳税人可通过发票查询模块查询本人各个渠道开出和收到的发票数据、海关缴款书

数据并可详细展示票据数据、票据状态等数据。

Ø 点击【导出】按钮，可将将当前页面的查询结果以excel格式导出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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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税务数字账户-发票查询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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